补充协议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甲乙双方针对2020年 3月 27日签订的“北京市房屋建筑安全鉴定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遵循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内容，以兹共同遵守。
1、 主合同中约定的“第四条.鉴定费用及支付:…按建筑面积计费  20  元/平方米，共23000 平方米，最终价格为人民币（大写） 肆拾陆万元整 ，（小写） 460000  元，最终检测鉴定费用按实际检测面积进行结算。”，现因实际工作量减少，合同总价变更为422416.2元（大写：人民币肆拾贰万贰仟肆佰壹拾陆元贰角），具体明细如下：
	建筑名称
	单体面积（㎡）
	单价（元/㎡）
	单体费用（元）

	宿舍楼
	2655.04
	20
	53100.8

	浴室
	313.29
	20
	6265.8

	西办公楼
	2469.8
	20
	49396

	东车间
	4720.66
	20
	94413.2

	餐厅
	574.87
	20
	11497.4

	锅炉房
	252.1
	20
	5042

	西车间
	8816.94
	20
	176338.8

	东办公楼
	1267.7
	20
	25354

	西门卫
	50.41
	20
	1008.2

	合计
	21120.81
	
	422416.2

	优惠价
	
	
	400000.00


2、 [bookmark: _GoBack]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协议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补充合同与主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补充合同的约定为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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